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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沪教委人〔2014〕38号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上海市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的通知
各高等学校，各区县教育局，市教委各直属单位，各有关委、局、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根据国务院、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为适应上海市学生资助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，进一步促进本市学生资助工作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在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内设立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特此通知。
附件：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职能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14年4月21日

附件

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职能

上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市教委各相关处室的指导下，全面承担起上海各学段学生资助工作的政策执行和学生资助事务。
主要职责内容为：参与研究制定上海市学生资助政策措施；负责落实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；按照市教委的要求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区（县）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；负责各类学校学生资助信息的采集、汇总、上报、发布及数据分析等；做好学生资助工作队伍的培训；开展学生资助相关工作研究；开展资助育人活动；开展资助政策宣传；完成市教委交办的其他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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